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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经双方了解并同意，尽管本保险合同存在其他约定，若任何损失、重要人员损失或扩

展条款第 2.26 条“犯罪调查费用”均由保险人及保险人出具的其他保险合同承保，本保险

合同将被视为基层保单。 

 

若针对一个或多个被保险人提起一个或多个的赔偿请求及或调查所造成的损失，是源自

单一的或一系列相关或持续的不当行为，或源自与单一的来源、原因或多个但相关的来

源或原因有关的行为，且该损失已经或可以由本保险合同及保险人出具的其他保险合同

（或其续保、置换或接续的保险合同）赔付，则适用于该赔偿请求及/或调查的累计赔偿

责任限额应为减去该已经或可以赔付的金额后的余额。亦即前述该所有保险合同可赔付

的最高金额不应超过该所有保险合同中最高之责任限额。 

 

本附加条款并不增加本保险合同的赔偿限额或保险人出具的其他保险合同的责任限额。 

 

本保险合同其他条款维持不变。 

 

 


